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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ORKEY OPTICAL INTERNATIONAL (CAYMAN) LTD.
精熙國際（開曼）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88）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精熙國際（開曼）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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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7,409 38,705
銷售成本 (27,325) (28,972)

毛利 10,084 9,7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07 1,117
分銷成本 (693) (639)
行政費用 (6,035) (5,936)
研發開支 (839) (90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749) 384

除稅前溢利 2,775 3,752
稅項 5 (161) (206)

期內溢利 2,614 3,546

其他綜合收入（開支）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39 (337)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收益 (49) 14

期內其他綜合開支 (10) (323)

期內綜合收入總額 2,604 3,223

每股盈利
 －基本 7 0.32美仙 0.43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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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86 239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5,162 16,334
 預付租賃付款 245 24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9 3,818 5,054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60 275

19,471 22,146

流動資產
 存貨 5,177 4,57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6,760 15,49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8 1,053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86 25
 可供出售投資 11 906 95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5,173 122,568

148,130 144,66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8,467 19,920
 應付股息 7,470 –
 應付稅項 1,581 1,484

27,518 21,404

流動資產淨值 120,612 123,2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0,083 145,4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066 1,066
 儲備 139,017 144,343

權益總額 140,083 14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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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
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美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以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於本集團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新訂、經修訂或修訂本。

3. 營業分部

營業分部

行政總裁（即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者）定期檢討按光學及光電產品零部件劃分之收益分
析，並視之為整體單一營業分部。除收益分析外，並無營運業績或其他獨立財務資料可供
用作評核各業務部門之表現。基於以上原因，並無單獨呈列分部資料。

行政總裁審閱本集團之整體期內業績以就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作出決策。本集團之業務構
成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業分部」項下之單一營業分部，故並無獨立呈列分部資
產。

其他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營運位於中國（註冊成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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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及其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資料詳情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日本 17,393 21,481 – –
中國 17,226 15,083 15,653 17,092
其他 2,790 2,141 – –

37,409 38,705 15,653 17,092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有關期間佔本集團總銷售10%以上之來自客戶收入如下：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5,211 6,460
客戶B 4,383 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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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主要產品之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之收入分析：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光學及光電產品零部件
 －相機及複印機 28,152 34,741
 －其他 9,257 3,964

37,409 38,705

4. 折舊

期內，於損益表扣除之折舊如下：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物業折舊 54 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15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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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按適用所得稅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評稅溢利
 計算之中國所得稅 (161) (206)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內之溢利並非源自香港或在香港產生，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6. 股息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四年宣派之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
  （相等於0.451美仙）（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
  之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相等於0.322美仙） 3,735 2,669
 二零一四年宣派之特別股息每股3.5港仙
  （相等於0.451美仙）（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
  宣派之特別股息每股2.5港仙；相等於0.322美仙） 3,735 2,669

7,470 5,338

擬派股息：
 擬派二零一五年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
  （相等於0.451美仙）（二零一四年：每股3.5港仙；
  相等於0.451美仙） 3,722 3,735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董事宣佈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3.5港仙（相等於0.451美仙），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刊發日已發行股份824,390,000股為
基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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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溢利
2,614,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546,000美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
（加權平均）827,729,481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27,778,000股）計算。

由於兩個期內並無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估計可使用年期為十年之廠房及設備
53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80,000美元）。

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成本，非上市 13,893 13,893
應佔收購後虧損 (6,680) (5,931)
貨幣調整 (3,395) (2,908)

3,818 5,054

本集團出資Pioneer Yorkey do Brasil Ltda.（「PYBL」）49%註冊資本，PYBL於巴西成立，
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數碼相機零件及汽車相關零件。

根據PYBL之組織章程細則之條文，本集團有權委任PYBL三位董事之其中一位，故可對
PYBL行使重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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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對本公司有重大影響力之
   本公司股東所控制之公司 3,367 3,358
 －其他 12,951 11,782

16,318 15,140
減︰呆賬撥備 (185) (371)

16,133 14,769
其他應收款項 627 726

16,760 15,495

客戶之付款條款以信貸為主。向對外客戶開出之發票，一般須在開票後60至120天內支
付，而向長期客戶開出之銷售發票則一般須在一年內支付。

以下為於報告期終根據發票日期（與相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已扣除呆賬撥備後之應
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60天 13,041 11,048
 61至90天 2,488 3,245
 91至120天 283 379
 121至180天 146 40
 181至365天 175 57

16,133 1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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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證券：
 －非上市基金 906 955

投資指若干數目之非上市基金單位，該等基金主要投資於債務證券，並無派付利息之責
任，並按公平值計量。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對本公司有重大影響力之
   本公司股東所控制之公司 1,356 884
 －其他 10,684 13,526

12,040 14,41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47 42
應付工資及福利 2,091 2,3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包括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付一間關連公司
 租金開支之應計費用107,000美元（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6,000美元）；及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代一間聯營公司採購之應付款項零美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3,000美元）） 4,289 3,118

18,467 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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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報告期終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60天 8,928 9,874
 61至90天 2,025 2,665
 91至180天 918 1,844
 181至365天 169 27

12,040 14,410

13. 股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以總金額3,566,000港元（相等於約460,000美元）從市場購回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3,388,000股。該等面值為4,371美元之庫存股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註銷。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光學及光電產品之塑膠及金屬零部件以及模具及皮套
之製造及銷售，例如數碼相機（「數碼相機」）、多功能事務機、監視器等塑膠及金
屬零部件。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37,409,000美元，較去
年同期38,705,000美元減少約3.3%。

本集團上半年之營收主要來自數碼相機零件銷售。隨著數碼相機受到行動裝置競
爭影響，本集團也逐步運用本身的技術優勢，並隨著市場趨勢朝主流產品發展，
數碼相機的營收貢獻比重已調整為65.4%。然而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經濟環境
改變等其他因素影響，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本集團將憑藉著自身的核心優勢
及應變能力，研究及開發新產品，努力拓展業務，以期創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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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之毛利約為10,084,000美元，毛利率約為27.0%（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毛利為9,733,000美元，毛利率為25.1%），與上年度相較增加，毛
利率上升主要是因為效率提升及成本有效控管所致。

本集團運用優良技術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自零件設計、模具開發製造、塑膠成
形、金屬沖壓、表面處理及組裝的整合性服務，所以毛利率持續維持高水平。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之其他收入及收益為1,007,000美元（包括銀行利息
收入561,000美元、租金收入150,000美元、呆壞賬撥回187,000美元、匯兌收益
85,000美元以及雜項收入24,000美元），較去年同期1,117,000美元（包括銀行利息
收入947,000美元、租金收入152,000美元及雜項收入18,000美元）減少。銀行利息
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利率下跌所致。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PYBL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錄得營收7,938,000美元，較去年同期12,839,000美元減
少約38.2%。

PYBL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之淨損約為1,528,000美元，而去年同期純利約為
784,000美元。PYBL於上半年錄得虧損，主要由於營收減少、物業、厰房及設備
減值、經營開支及匯兌虧損增加所致。

PYBL之營收來自銷售數碼相機零件、汽車及摩托車相關零件。

巴西為二零一六年奧運會舉辦國，PYBL將抓緊商機，鞏固核心優勢和競爭力，
藉以提升銷售訂單並持續控管經營成本以爭取經濟利益。

純利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之純利約為2,614,000美元，較去年同期3,546,000美元
減少約26.3%，主要是因為營收減少、經營開支增加及認列PYBL之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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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148,130,000美元（於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4,667,000美元），而流動負債約為27,518,000美元（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404,000美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538%（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約為125,173,000美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2,568,000美元），且無任何銀行借款。自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增加之淨現金為2,605,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運活動產生之淨現金約為2,313,000美
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約為252,000美元，包
括本集團各業務部門資本開支之現金流出約310,000美元及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
入約562,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約為187,000美元，乃
用於購回股份。

董事會認為，整體而言，由於本集團對於營運資金控管得宜，所以來自營運活動
的現金流入已足可應付資本開支之需求。

外匯風險及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指外幣匯率變動對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造成影響之風險。本集
團主要面對港元、日幣及人民幣之貨幣風險。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所以港元兌
美元之匯率波動不大。日幣淨資產因日幣相對美元貶值致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外幣評價產生匯率風險，而人民幣淨資產因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致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外幣評價產生匯率利益，整體而言仍不致造成重大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122,000美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94,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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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培訓與發展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866名僱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867名僱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僱員成本約11,774,000美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983,000美元）。

本集團以長遠及穩定之人力資源政策，配合醫療保險及公積金等福利和具競爭力
之薪酬待遇，來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並激勵僱員提高績效。

本集團致力與員工維持良好關係，並承諾為僱員提供定期培訓及發展，以維持產
品質素。

前景

由於外在經濟環境的變數仍然很大，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考量中國勞動成本
持續提高、人員流動率高，本集團將謹慎評估再加入新的生產據點，以期降低勞
動成本、運費，增加競爭力。本集團將運用本身的技術優勢及應變能力，並提供
客戶一站式的服務，不斷研究及開發新產品（包括監視器、運動型攝影機及高階
電視等的零組件），以期增強盈利能力。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35港
元（二零一四年：0.035港元），派發予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三）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將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星期四）或之前派發。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至十六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之資
格，務請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有效之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已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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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確保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以保障股東之利益。

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之準則及遵守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若干股份，有關詳情概述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價格 總代價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六月 3,388,000 1.07 1.01 3,566

3,388,000股購回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註銷。

期內，購回本公司股份乃由董事根據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上授出之授權而進行，旨在透過提升本集團每股盈利以令整體股東獲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之守
則條文。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

另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條「由實體獨立
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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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期內，本公司已就是否有任
何違反標準守則之事項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均確認彼等已全面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標準。

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中期報告

本公司就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全部財務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分別在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印刷本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永井三知夫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賴以仁先生及永井三知夫先生；
兩位非執行董事：廖國銘先生及吳淑品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江向才
先生、周智明先生及王逸琦先生。

* 僅供識別


